使用林地申请表

市           县（市、区）

用地单位（盖章）：

负责人：

单位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年    月    日

福建省林业厅印制
	项目名称
	
	
	

	项目批准机关
	
	
	

	项  目  批  准

文  件  名  称
	
	
	

	项目批准文号
	
	使  用  期  限
	

	使用土地面积

（公顷）
	
	其中：林地面积

（公顷）
	

	林地所有者
	
	林木所有者
	

	森林植被恢复费（万元）
	
	汇款时间
	

	注：用地单位应提供以下材料（请在所提交的材料前打钩）：

1、项目批准文件；

2、建设单位法人证明；

3、有资质的设计单位作出的项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

4、与被用地单位签订的林地、林木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协议或付款凭证复印件；

5、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的票据复印件；

6、被占用征用林地权属凭证复印件；

7、临时占用林地的，应有用地单位与县林业局签订的占用期满后恢复林业生产条件的合同；

8、其他：




填表说明：

1、一项工程征占用林地，用地单位应一次性提出用地申请，不得化整为零；

2、本表1至2页由用地单位、3页以后由林业部门用钢笔或签字笔填写或电脑

打印。

使用林地现状统计表及森林植被恢复费计算表

单位：公顷、立方数、株、元/平方米、元   

	       地类

权属
	总计
	防护林林地
	特用林林地
	用材林林地
	竹林林地
	经济林林地
	薪炭林林地
	苗圃地
	疏林地
	灌木林地
	未成林造林地
	无   林   地

	
	
	计
	国家级
	省级以下
	计
	国家级
	省级以下
	
	
	
	
	
	
	
	
	合计
	宜林地
	采伐迹地
	火烧迹地
	其他

	面积
	计
	
	
	
	
	
	
	
	
	
	
	
	
	
	
	
	
	
	
	
	

	
	国有
	
	
	
	
	
	
	
	
	
	
	
	
	
	
	
	
	
	
	
	

	
	集体
	
	
	
	
	
	
	
	
	
	
	
	
	
	
	
	
	
	
	
	

	蓄积
	计
	
	
	
	
	
	
	
	
	
	
	
	
	
	
	
	
	
	
	
	

	
	国有
	
	
	
	
	
	
	
	
	
	
	
	
	
	
	
	
	
	
	
	

	
	集体
	
	
	
	
	
	
	
	
	
	
	
	
	
	
	
	
	
	
	
	

	
	个人
	
	
	
	
	
	
	
	
	
	
	
	
	
	
	
	
	
	
	
	

	株数
	计
	
	
	
	
	
	
	
	
	
	
	
	
	
	
	
	
	
	
	
	

	
	国有
	
	
	
	
	
	
	
	
	
	
	
	
	
	
	
	
	
	
	
	

	
	集体
	
	
	
	
	
	
	
	
	
	
	
	
	
	
	
	
	
	
	
	

	
	个人
	
	
	
	
	
	
	
	
	
	
	
	
	
	
	
	
	
	
	
	

	城市规划区
	面积
	
	
	
	
	
	
	
	
	
	
	
	
	
	
	
	
	
	
	
	

	
	标准
	
	
	20
	16
	
	20
	16
	12
	12
	12
	12
	12
	6
	6
	8
	
	4
	4
	4
	4

	非城市规划区
	面积
	
	
	
	
	
	
	
	
	
	
	
	
	
	
	
	
	
	
	
	

	
	标准
	
	
	10
	8
	
	10
	10
	6
	6
	6
	6
	6
	3
	3
	4
	
	2
	2
	2
	2

	森林植被恢复费
	
	
	
	
	
	
	
	
	
	
	
	
	
	
	
	
	
	
	
	

	备注：


注：表中有蓄积的填写蓄积，否则填写株数。公顷保留四位小数，蓄积量取整数。

	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设区市林业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国家林业局审核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附件：林业主管部门应提供以下材料（请在所提交的材料前打钩）：

1、项目征占用林地现场查验表；

2、标有四至范围的地形图复印件；

3、异地恢复森林植被的措施；

4、占用征用生态公益林林地的，由县林业局提出“占一补一”的调整计划，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并签订新的生态公益林区划界定书；

5、其他：




注：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必须在本级意见栏中签署明确的意见，负责人签章后，加盖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公章或林地管理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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